
证券代码：688767� � �证券简称：博拓生物 公告编号：2023-015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途义路27号A幢110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9,413,99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9,413,9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325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32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陈音龙先生

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三位独立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吴淑江先生因公务安

排缺席，其余董事均现场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三位监事均现场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宋振金先生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吴淑江先生因公务安排缺席，其他高

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49,413,993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49,413,993 100.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49,413,993 100.00 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49,413,993 100.00 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49,413,993 100.00 0 0.00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49,413,993 100.00 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49,413,993 100.00 0 0.00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49,413,993 100.00 0 0.00 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49,413,993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837,993 100.00 0 0.00 0 0.0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837,993 100.00 0 0.00 0 0.00

8

《关于2023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837,993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9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2、议案6、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傅羽韬、夏铭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博拓生物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208� � � � � � �证券简称：道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0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高新北六道36号彩虹

科技大楼6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89,027,38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89,027,38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1.832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1.83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农颖斌女士主持。 由于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红京

先生出差，无法主持本次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副总经理农颖斌女

士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88,979,866 99.9748 47,522 0.0252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2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88,979,866 99.9748 47,522 0.0252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88,979,866 99.9748 47,522 0.025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88,979,866 99.9748 47,522 0.0252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88,979,866 99.9748 47,522 0.025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授权管理层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88,908,895 99.9373 118,492 0.0626 1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88,979,866 99.9748 47,522 0.0252 0 0.0000

8、议案名称：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88,908,895 99.9373 118,492 0.0626 1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关于2022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15,888,260 99.7017 47,522 0.2983 0 0.0000

7

关于授权公司管理

层开展外汇衍生品

交易的议案

15,888,260 99.7017 47,522 0.2983 0 0.0000

8

2023年度对外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

15,817,289 99.2564 118,492 0.7435 1 0.00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3、4、5、6、7、8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4、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永胜、王娅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611� � � � � �证券简称：杭州柯林 公告编号：2023-015

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41号7幢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5,828,16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5,828,1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4.093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4.09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谢东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张艳萍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5,828,1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5,828,1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5,828,1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5,828,1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5,828,1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5,828,1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5,828,1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5,828,1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2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的议案》

259,3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续聘2023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259,3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23年

度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259,3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5为特别决议议案，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含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超

2/3通过，其他均为普通决议议案，所有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含授权代表）所持

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2、第5、6、7项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5、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22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伟、陈威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0767� � � �证券简称：*ST运盛 公告编号：2023-051

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199�号银泰中心in99T3写

字楼3501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2,324,8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8.80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翁松林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其中独立董事王良成先生因身体原因以视频方式线上出

席本次会议；董事金震宇先生、独立董事刘正军先生、吴风云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刘煜先生因公务安排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长翁松林先生（代行总经理、董事秘书职责）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吕庆丰先

生、财务总监王瑜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403,928 63.0296 48,722,599 36.8204 198,300 0.1500

2、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343,928 62.9843 42,566,799 32.1684 6,414,100 4.8473

3、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343,928 62.9843 42,566,799 32.1684 6,414,100 4.8473

4、议案名称：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343,928 62.9843 42,566,799 32.1684 6,414,100 4.8473

5、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403,928 63.0296 48,722,599 36.8204 198,300 0.1500

6、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403,928 63.0296 48,722,599 36.8204 198,300 0.1500

7、议案名称：关于前期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443,857 63.0598 48,682,670 36.7902 198,300 0.1500

8、议案名称：关于向旌德县中医院银行融资提供担保及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4,000 0.2750 131,762,527 99.5750 198,300 0.1500

9、议案名称：关于签署《管理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403,928 63.0296 42,506,799 32.1230 6,414,100 4.847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2022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

424,000 0.8592 48,722,599

98.738

8

198,300 0.4020

6

2022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424,000 0.8592 48,722,599

98.738

8

198,300 0.4020

7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

更正及追溯调整的

议案

463,929 0.9401 48,682,670

98.657

9

198,300 0.4020

8

关于向旌德县中医

院银行融资提供担

保及反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364,000 0.7376 48,782,599

98.860

4

198,300 0.402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律师：雷富阳、陈青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301234� � � � � � � � �证券简称：五洲医疗 公告编号：2023-023

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于2023年4月26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以公告形式发出。

2、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9:15-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观音路2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黄凡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合

计为49,575,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0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49,572,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2.9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49％。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4人，代表股份768,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29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765,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25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3,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49％。

3、其他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以及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7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3％；

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05％；

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29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2、《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7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3％；

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05％；

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29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3、《2022年年度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7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3％；

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05％；

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29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4、《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7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3％；

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05％；

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29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5、《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7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3％；

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05％；

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29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6、《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48％；

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152％；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05％；

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29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公司关联股东黄凡先生、项炳义先生、张洪瑜先生、邹爱英女士、张樑先生、陈晓如女士和太湖宏辉医疗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本议案。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7、《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7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3％；

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05％；

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29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8、《2023年度董事及监事薪酬方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05％；

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29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05％；

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29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公司关联股东黄凡先生、项炳义先生、张洪瑜先生、邹爱英女士、张樑先生、陈晓如女士、周乐翔先生、潘岚

岚女士和太湖宏辉医疗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本议案。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9、《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49,57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3％；

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05％；

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29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的见证意见

1、律师事务所:胡娟女士、乔华姗女士

3、见证意见：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23� � � � � �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2023-028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本

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减、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23年4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3-019）。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9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

30，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青龙东路639号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金锡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林金锡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会议出席情况

1、截至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12日，公司总股本为199,062,5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

数量为5,999,987股， 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数为193,062,513

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5人， 代表股份77,842,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40.3196％。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77,829,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的40.313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2,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0.0067％。

2、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3人，代表股份12,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的0.006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7,83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49％；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0.00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8.9922％；反对4,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1.0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7,83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49％；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0.00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8.9922％；反对4,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1.0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7,83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49％；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0.00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8.9922％；反对4,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1.0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7,83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49％；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0.00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8.9922％；反对4,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1.0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83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49％；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0.00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8.9922％；反对4,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1.0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83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49％；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0.00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8.9922％；反对4,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1.0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45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18％；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0.03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8.9922％；反对4,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1.0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83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49％；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0.00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8.9922％；反对4,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1.0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83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49％；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0.00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8.9922％；反对4,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1.0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六、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徐渊、周清

（三）结论意见：

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会议，认为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一）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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